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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現職公務人員依規定調任須任職滿6個月始得再調任視為

同一職組之其他職組職系職務者，於105年3月30日公務人

員調任辦法第10條修正施行未屆滿限期六個月時，至是日

起適用新規定，應延長至任滿一年始得再調任視為同一職

組之其他職組職系職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5年6月13日部法三字第1054

116055號函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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